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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大兴区圣和巷 8号院 18幢J层 009号 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报告

致估价委托人 函

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:

受贵院委托,我们对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圣和巷 8号 院 18幢-1层

o09号房地产(建筑面积共计为 ss31平方米及其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

权,以下简称
“
估价对象

”
),在现状利用条件下的现时市场价值进

行了评估,为估价委托人对估价对象房地产进行司法处置(拍 卖)提供

价值参考依据。

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,遵循估价原则,按照评估工作程序,采

用比较法和收益法,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,经过周密准确的

测算,并详细考虑了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各项因素,最后确定估价对象

于价值时点⒛22年 7月 12日 在现有状态及利用条件下,假定未设定

法定优先受偿款和其他应付款项前提下的评估价值为(币 种:人 民币卜

房地产市场价值(总价):zz,00万元

大写全额:贰拾贰万元整

房地产市场价值(单价卜 6231元
'平

方米

特别提示 :

(一 〉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和评估报告载明的用途、使用人、使用期限等使用

范围使用评估报告。否则 ,房地产估价机构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依法不承担责任 :

(二 )评估结果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服务 ,不是评估对象处置

可实现的成交价格,也不应当被视为对评估对象处置成交价格的保证 ;

(三 )财产拍卖或者变卖之 日与价值时点不一致,可 能导致评估结果对应的

评估对象状况、房地产市场状况、欠缴税费状况等与财产拍卖或者变卖时的相应

状况不一致,发 生明显变化的,评估结杲应当送行相应调整后才可使月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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